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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依法應徵服兵役於退伍（役）或停役，其退伍
（役）生效日或次日均為國定假日或星期例假日，渠等如
何辦理復職並支薪等事宜一節，查民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
定：「於一定期日或期間內，應為意思表示或給付者，其
期日或其期間之末日，為星期日、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
時，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。」復查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八
條第四項規定：「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、國定假日或其他
休息日者，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；期間之末日為星
期六者，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。」準此，公務人
員服役期滿退伍（役）或停役之生效日或次日適逢星期例
假日或國定假日，請依上開規定計算其留職停薪期間之末
日，並依規定於休息日之次日辦理復職復薪，惟如提前於
當日辦理復職，亦非法所不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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